
 

 

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 

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——上市

公司资金往来、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

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本着客观、独立的

原则对公司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，并在听取

了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和高管人员意见的基础上，就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

况、违规担保情况，作出如下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： 

公司已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15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，2022

年 5 月 5 日召开了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2 年度向银行申

请综合授信额度暨关联担保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 2022 年度拟向各大银行申请授

信，在具体办理授信时，同意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，总金额不超过 10,000 万

元，期限为自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实施。 

2022 年度公司的各项担保均已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履

行了相关审议程序，不存在违规担保情况，均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内，无

逾期担保。 

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2022 年度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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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乡东城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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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 

中国邮政储

蓄银行股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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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县支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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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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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证

责任 

/ 

2017

年 10

月 20

日 

除此之外，公司及子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事项，公司没有为控股

股东及其他关联方、任何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。 

我们认为：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《上海证券交

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执行对外担保的有关决策程序，



 

 

履行对外担保情况的信息披露义务，对外担保风险得到充分揭示，无违规情况，

无逾期担保。 

作为独立董事，我们将继续督促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规范

公司担保行为，并及时、充分做好对外担保信息披露工作。同时，我们也要求公

司继续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的内控制度，在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批准的范围和额度

内，严格控制对外担保比例，履行对外担保内部审批程序，实时跟踪、监控被担

保企业的经营情况，加强对外担保风险管控工作。



 

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

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》之签署页） 

 

 

 

独立董事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肖海军 刘放来 丁方飞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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